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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蔣麗芸議員大鑒： 

就「擬議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規定」諮詢文件提交意見 

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2019 年發表諮詢文件，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受父母、照顧者或其

他人照顧期間因虐待或忽略而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的個案，提出刑事法律責任的建議，有照顧

責任的人須在法律上負上保護的責任；而這個責任亦包含是否應強制與兒童有頻密接觸的專業

人員負上通報的責任。本人認同當局制定措施以加強保護兒童的大方向，惟對當局「擬議強制

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規定」諮詢文件中的部分內容有所保留。詳情簡列如下:   

第一、本人認為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及忽略是社會的共同責任。諮詢文件提到，由政府成立

的跨政策局工作小組，就懷疑虐待及忽略兒童個案的舉報責任應只限於「經常接觸兒童及由政

府監管或行業自我監管的專業人士」，當中包括醫生、護士、教師、社工及幼兒工作員。本人

認為當局未有清晰交代「經常接觸兒童」的釐定準則及定義，而相比上述專業及其他行業，醫

護在日常工作中較少會接觸兒童，即使兒童亦是醫護的服務對象之一，當中的互動時間有限，

強將醫護納入「經常接觸兒童」的專業人士類別，並藉此對醫護施加相關法律責任，對同業有

欠公允。 

第二、工作小組認為應採用「有造成嚴重傷害的迫切風險」作為舉報準則，本人認為有關

定義不清。醫生的工作須根據病人的臨床表現及過往病歷作出斷症，若懷疑個案涉及精神上的

虐待及忽略，或未能作出上述「迫切風險」的評估。 

第三、設立舉報機制，本質上會令醫患關係緊張。假設有關懷疑個案的舉報最終不獲成

立，或會破壞兒童病人的家長或監護人對醫護人員的信任，影響醫護專業的公信力。雖然工作

小組在諮詢文件中引用美、加、澳的例子，強調舉報者可免於承擔因本着真誠作出舉報而引致

的任何民事、刑事或行政責任，但這並不代表作出真誠舉報的醫護專業人員可免於因兒童病人

的家長或監護人展開投訴而墮進醫務委員會的紀律程序，這會增加真誠舉報者的風險成本。 

本人樂見政府高度重視保護兒童，但就立法層面而言，影響深遠，必須深思熟慮，並期盼

政府及各委員考慮以上意見。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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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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